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蓬教教信〔2026〕10 号

关于公布江门市蓬江区 2024 年度民办
中小学年检结果的通知

各镇(街)中心学校,各民办学校：

为进一步规范民办中小学办学行为，促进我区民办教育事

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以及省、市的有关规

定，我局依法对辖区内各民办学校 2024 年度的工作情况进行了

检查。现将年检结果予以公布。

一、优秀民办中小学（2 所）

江门市蓬江区五邑碧桂园中英文学校、江门市广德实验学

校。

二、合格民办中小学（8 所）

江门市蓬江区省实学校、广东实验中学附属江门学校、江

门市蓬江区穗华实验学校、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信志学校、江

门市蓬江区荷塘雨露学校、江门市蓬江区崇文学校、江门市蓬

江区棠下镇名品学校、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旭星学校。

希望年检优秀的民办学校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加强内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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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促进特色发展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；年检合格的民办学

校要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，继续加大投入，不断完善办学条件，

强化管理，创先争优，切实提高办学质量和社会信誉度。各民

办学校必须针对办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制定切实措施认真整

改，并在 2026 年 4 月底前提交整改报告。对整改不到位、擅自

招生的办学单位，我局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。

江门市蓬江区教育局

2026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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